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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D_81_E4_B9_9D_E7_c36_51196.htm 第十九章 行政案件的

裁判与执行1．行政诉讼的一审判决：a．维持判决：对被诉

行政行为的效力予以肯定的裁判（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

正确、符合法定程序）。b．撤销判决：对被诉行政行为的效

力予以否定的裁判（一）情形：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法

规错误、违反法定程序、超越职权、滥用职权。（注意超越

职权和滥用职权的区别）（二）撤销判决同时的处理方式：

重新作出行为、补救、提出司法建议。（三）复议决定维持

原具体行政行为的，法院判决撤销原具体行政行为，复议决

定自然无效。（四）原机关必须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复

议决定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错误，法院判决撤销复议决定时

，应当责令复议机关重新作出复议决定。被告不得以同一事

实或理由作出与原来行为基本相同的行为，但下列情况例外

：（1）原行为程序违法。（2）新行为的主要事实和主要理

由有改变的，也不属于同一行为。（五）行政机关以同一事

实和理由重新作出与原具体行政行为基本相同的具体行政行

为，法院应当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行政机关拒绝履行判

决、裁定的，法院可以采取c中的强制措施。（六）不应当限

定重作的期限，但如果不及时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将有损

于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当事人利益的例外。（七）法院判

决撤销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

织对行政机关重新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向法院起诉的，

法院应当依法受理。c．履行判决。行政机关拒绝履行判决、



裁定的，一审法院可以采取以下强制措施：（一）对应当归

还的罚款或者应当给付的赔偿金，通知银行从该行政机关的

帐户内划拨。（二）在规定期限内不履行的，从期满之日起

，对该行政机关按日处50元至100元的罚款（执行罚）。（三

）司法建议：向该行政机关的上一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人

事机关提出司法建议。接受司法建议的机关，根据有关规定

进行处理，并将处理情况造知法院。建议对象（四）拒不履

行判决、裁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主管人员和

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d．变更判决： 只适用行政处罚

（一）只适用于显失公平的行政处罚行为（是否公平依据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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